




【授课时间】

楼 层

错峰时间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教学楼

（巡天楼、牧星楼）

1-3 层

教学楼

（巡天楼、牧星楼）

4-5 层

第一大节

1 8:30-9:20

课间 5分钟

2 9:25-10:15

大课间 10 分钟 25 分钟

第二大节

3 10:25-11:15 10:40-11:30

课间 5分钟 5分钟

4 11:20-12:10 11:35-12:25

第三大节

5 14:00-14:50

课间 5分钟

6 14:55-15:45

大课间 15 分钟

第四大节

7 16:00-16:50

课间 5分钟

8 16:55-17:45

第五大节

9 18:45-19:35

10 19:40-20:30

11 20:35-21:25



【补贴标准】

注意：请您到达天目湖校区后注意在打卡机上刷卡，并扫描下方

二维码问卷登记。

授课教师：授课教师的工作（含实践/实验指导）补贴为 150 元/

课时，晚间辅导补贴为 100 元/每晚。补充说明：（1）当天授课任务

未满 2 课时的一般按 2 课时计；超过 2 课时的按实际课时计。（2）

授课补贴每天不超过 600 元，自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起执行。（3）

晚间辅导补贴：每周补贴 1 次。

授课教师工作补贴的审批与发放：（1）理论授课教师补贴：每

半学期，学院完成赴天目湖校区授课教师的授课学时和考勤的统计与

初审，教务处、校区管委会审核后，由财务处发放到本人银行账户。

（2）实践/实验教学指导教师补贴：每学期初，学院将实践/实验教

学任务执行计划报至教务处。学期末，学院依据审定的执行情况，完

成教师授课学时和考勤的统计与初审，教务处、国资处、管委会核准

后，由财务处发放到本人银行账户。（3）晚间辅导：任课教师将辅

导时间、教室要求报至学院，学院汇总至教务处，教务处统一安排辅

导教室。每半学期，学院完成教师晚间辅导次数和考勤的统计与初审，

教务处核准后，由财务处发放到本人银行账户。



非长期派驻人员：非长期派驻人员补贴按实际到天目湖校区工作

天数发放，当天往返的标准为 280 元/天；在校区过夜住宿的，标准

为 180 元/人·天，并另外发放 100 元/次的往返交通补贴。

非授课教师教师工作补贴的审批与发放：天目湖校区设置考勤装

置，每月 5 日前，学院完成上一月的考勤统计与审核工作，报校区管

委会审核汇总。校区管委会汇总后，在财务处薪酬发放管理系统中申

报，由财务处发放到本人银行账户。

补贴发放实施细则参见附件 1、附件 2。

【交通】

优选方案——高铁：南京和溧阳之间全天往返高铁共 30 余趟，

用时 26 分钟至 46 分钟不等。溧阳高铁站距校区约 3 公里，可乘坐

53路公交车（溧阳高铁站为始发站）到“南航北站”下车即到校区，

用时约 10 到 15 分钟。（乘坐公交车可在支付宝下载“龙城通”常州

电子公交卡扫码支付车费。）

班车：校区班车主要满足教师和工作人员往来南京和溧阳两地的

校区从事教学、工作需要，采用网络预约及现场刷卡乘车模式，优先

保证预约人员乘车。班车单程费用 40元，乘车地点：明故宫校区为

校车队，将军路校区为西区候车点、东区候车点，天目湖校区为教学

楼北门厅候车点。

班车预约：教师通过“i·南航”APP 自动登录，选择天目湖校

区服务板块，系统自动生成人员身份，点击车辆预约，可以选择乘车

班次，支付后自动生成座位号与乘车二维码，上车时扫描手机二维码，



对号乘车。预约成功后，发车前 10分钟前登录“i·南航”APP 可以

退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交通班车时刻表

明故宫校区/将军路校区发车 天目湖校区发车

序

号

发车

时间
发车路线 车辆数

序

号

发车

时间
发车路线 车辆数

1 8:15 明故宫-天目湖 1辆 1 10:40 天目湖-明故宫 1辆

2 8:15

将军路东区（8：15）-

将军路西区（8：20）-

天目湖

1辆 2 10:40
天目湖-将军路西区

-将军路东区
1辆

3 13:45 明故宫-天目湖 1辆 3 16:10 天目湖-明故宫 1辆

4 13:45

将军路东区（13：45）-

将军路西区（13：50）-

天目湖

1辆 4 16:10
天目湖-将军路西区

-将军路东区
1辆

节假日明故宫校区/将军路校区发车

（周日、小长假最后一天）

16:00 明故宫-将军路东区（16:45）-

将军路西区（16:50）-天目湖 1辆

节假日天目湖校区发车

（周日、小长假最后一天）

18:30 天目湖-将军路西区-

将军路东区-明故宫 1辆

注：寒暑假期间班车安排另行通知。

【停车场】

笃行楼（实验楼）北侧、南山苑 B3 幢教师公寓东侧设有地面停

车场，校医院与综合服务楼楼下设有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



【教师办公室】

校区设有教师办公室，位于牧星楼一楼 T2104，为三、四、十六

院共用，可使用校园卡刷门禁进入。

【公共机房预约】

请至少提前一周预约。

方式 1：进入手机钉钉工作台，在 OA 审批栏目下找到天目湖校

区机房预约登记（16院），进行填写提交；

方式 2：用手机钉钉扫描下方二维码办理预约；



【教师公寓】

教师公寓位于南山苑 B3 幢、东篱苑 B6 幢公寓楼，分为单人间与

双人间，每间公寓配有独立书桌、热水器和空调，每层楼配有公用冷

热直饮水机、公用洗衣机。教师刷校园卡进出公寓，在入住期间应严

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规定。

住宿预约：教师通过“i·南航”APP 自动登录，选择天目湖校

区服务板块，系统自动生成人员身份。系统直接对接教务系统课表信

息，在 APP 页面上显示本周本人天目湖课程的信息，依据课表情况生

成可预约住宿的时间。每周教师安排答疑，在答疑时间也可以进行住

宿预约。教师依据自己的预约需求，勾选需要申请预约的时间，选择

后可提交本周的预约申请。预约申请发送到教师公寓前台，前台确认

住宿情况后，反馈住宿预约情况。预约成功，发送预约成功短信与智

慧门户通知，并在预约平台形成预约住宿二维码与锁定房间信息。通

过住宿预约二维码；在教师公寓前台办理住宿手续；通过天目湖校区

一卡通实体卡（前台准备临时卡）前台开卡。



住宿办理：

序号 适用人员 住宿办理 备注

1
到天目湖校区上课

的教师

通过网络平台预约后凭本

人校园卡在前台办理入住

手续

1.上午 1-2 节课有教学任务

的教师可以提前一天入住

2.当天有教学任务的教师可

以午休

3.下午 7-11 节课有教学任

务的教师可以当天住宿

2

因教育教学工作或

其他工作需要临时

到天目湖校区公干

的教职工

在网络平台预约并经所在

单位及天目湖校区管委会

批准后，凭本人校园卡在前

台办理入住手续

可午休，可住宿

3

经批准和备案常驻

天目湖校区的工作

人员

由天目湖校区管委会协调

后勤集团统一安排住宿

注：在房源允许的前提下，原则上按一人一间安排；房源紧张时，

按两人一间安排。

【教工餐厅】

校区共有两个餐厅：南山苑餐厅和东篱苑餐厅。

南山苑餐厅共分为三层，一层供应早中晚三餐；二层供应早中晚

三餐和夜宵；三层为教工餐厅，供应午餐和晚餐。教工餐厅设有接待

包间，联系人：陈经理，联系电话：13861093878。

东篱苑餐厅共分为三层，目前仅开放第二层，供应早中晚三餐。

餐厅开餐时间为：早餐 6:45-8:45，午餐 11:00-12:45，晚餐

17:00-18:45，夜宵 19:00-22:00（夜宵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快递超市】

校区设有快递超市，位于南山苑 B1 幢学生公寓一楼，提供代收、

寄送快递等服务，开放时间为：工作日 9：30-19：00，寒暑假和节

假日以通知为准。快递收件地址：常州市溧阳市天目湖镇滨河东路

29 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菜鸟驿站。

【生活网点】

校区设有超市、奶茶店、图文店、水果店、理发店、通讯服务营

业厅、数码产品店等生活服务网点，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银行】

校区设有“交通银行”24 小时自助存取款机，位于南山苑 1 幢

学生公寓一楼。

【师生服务大厅】

线上业务办理：师生服务大厅 http://service.nuaa.edu.cn

线下业务办理：

校区设有师生服务大厅，位于综合服务楼与校医院间裙楼一楼，

设有服务窗口 16 个。目前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处、国资处、财务

处、保卫处、信息化处、后勤集团等 12 个部门进驻，可办理财务报

销、校园卡业务、校园网络申请、各类证明开具、全国居民身份证办

理、居住证受理等服务事项 146 项。



线下大厅设施：

自助打印机（打印人事证明，成绩单，在读证明，荣誉证书，证

书证明成绩单），补卡机，自助证件照拍摄机，自助咖啡机。

【安全保卫】

校区实行 24小时保卫巡逻。

疫情防控期间，西北门 24小时开放，人和车辆均可通行；2021

年国庆节后北门 6:30-22:30 开放，人和车辆均可通行；西门暂停开

放。

【校医院】

校区设有医院，24 小时值班，可满足日常基本门诊和急诊要求。

就医方式与南京两校区相同，教师携带病历与校园卡就医。



【常用电话】

校区管委会：0519-88970897

后勤服务中心：0519-88970666

教师公寓前台：0519-88970788

校园报警电话：0519-88970000

校医院急诊电话：0519-88970120

学院领导值班室（综合服务楼 2 楼 219）：0519-88970116

学院辅导员办公室（B1宿舍 1楼 106）:0519-88970016

学院行政办公室（综合服务楼 1 楼）：0519-88970068

校区官微 学院官微

祝各位老师在天目湖校区工作生活愉快！



附件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天目湖校区补贴发放实施细则（暂行）

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补贴发放暂行办

法》（校人字[2019]12 号）的规定，为保证学校赴天目湖校

区授课教师、派出人员的工作及交通需要，规范赴天目湖校

区授课教师、长期派驻人员、非长期派出人员工作补贴（含

两地及往返交通等）的发放，结合校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

细则。

一、发放范围

学校派驻天目湖校区的工作人员、学校（明故宫校区、

将军路校区）赴天目湖校区授课教师以及其他到天目湖校区

开展相关工作的人员、天目湖校区在当地聘用的全日制工作

人员。

二、发放标准

根据天目湖校区运行实际，学校对赴天目湖校区授课教

师、长期派驻、非长期派驻、天目湖校区在当地聘用的全日

制工作等人员发放补贴（含两地及往返交通等），标准如下：

（一）授课教师的工作（含实践/实验指导）补贴为 150

元/课时，晚间辅导补贴为 100 元/每晚。



（二）长期派驻人员补贴按月发放，标准为 5000 元/月，

每年按照 9 个月发放。其余时间（每年 7、8 月，寒假期间），

按实际工作天数、280 元/天发放；在校区过夜住宿的，标准

为 180 元/人·天，并另外发放 100 元/次的往返交通补贴。

（三）非长期派驻人员补贴按实际到天目湖校区工作天

数发放，当天往返的标准为 280 元/天；在校区过夜住宿的，

标准为 180 元/人·天，并另外发放 100 元/次的往返交通补

贴。

（四）天目湖校区在当地聘用的全日制工作人员前往明

故宫校区或将军路校区开展工作，补贴按实际到以上校区工

作天数发放，当天往返的标准为 280 元/天；如发生住宿费

用，应填写《天目湖校区工作人员往返南京差旅审批表》（附

件 1），报销时如提供往返车票，车票、住宿费根据《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校财字[2016]14 号）的相关

标准实报实销，补贴按实际到以上校区工作天数发放，标准

为 180 元/人·天；如乘坐班车或自驾往返，另外发放 100

元/次的往返交通补贴。

三、审批与发放程序

（一）授课教师的工作补贴的审批与发放流程

1.理论授课教师补贴

每半学期，各相关教学单位完成赴天目湖校区授课教师

的授课学时和考勤的统计与初审，教务处核准后，根据每位



教师实际授课课时数，按照发放标准，将理论授课教师《天

目湖校区授课补贴发放审批表》（附件 2）报校区管委会审核

后，教务处在财务处薪酬发放管理系统中申报，由财务处发

放到本人银行账户。

2.实践/实验教学指导教师补贴

实践/实验教学：每学期初，教学单位根据课程、学生

人数等，将实践/实验教学任务执行计划报至教务处，由教

务处、国资处组织审定。学期末，各相关教学单位依据审定

的执行情况，完成教师授课学时和考勤的统计与初审，教务

处和国资处核准后，按照发放标准，将实践/实验授课教师

《天目湖校区授课补贴发放审批表》（附件 2）报校区管委会

审核后，教务处在财务处薪酬发放管理系统中申报，由财务

处发放到本人银行账户。

3.晚间辅导教师补贴

根据课程需要，如需进行晚间辅导，任课教师将辅导时

间、教室要求报至学院，由学院汇总至教务处，教务处统一

安排辅导教室，并向学生发布辅导安排。每半学期，各相关

教学单位完成教师晚间辅导次数和考勤的统计与初审，教务

处核准后，按照发放标准，将晚间辅导教师《天目湖校区授

课补贴发放审批表》（附件 2）报校区管委会审核后，教务处

在财务处薪酬发放管理系统中申报，由财务处发放到本人银

行账户。



（二）非教师工作补贴的审批与发放流程

1.学校派驻天目湖校区的工作人员

（1）各相关单位于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填写《天目湖

校区长期派驻人员名单》（附件 3），报发规处、人事处、

校区管委会备案。

（2）天目湖校区设置考勤装置，每月 5 日前，各相关

单位完成上一月的考勤统计与审核工作，填写《天目湖校区

长期派驻人员工作补贴发放审批表》（附件 4），报校区管

委会审核汇总。校区管委会汇总后，在财务处薪酬发放管理

系统中申报，由财务处发放到本人银行账户。

（3）因工作需要造成派驻天目湖校区工作人员变动的，

相关单位应及时向发规处、人事处、校区管委会提交人员变

动情况说明。

2.其他到天目湖校区开展相关工作的人员

临时到天目湖校区开展相关工作的人员的工作补贴，每

月 5 日前，由人员所在单位完成上一月的考勤统计与审核工

作，填写《天目湖校区非长期派驻人员工作补贴发放审批表》

（附件 5），报校区管委会审核汇总。校区管委会汇总后，

在财务处薪酬发放管理系统中申报，由财务处发放到本人银

行账户。

（三）天目湖校区在当地聘用的全日制工作人员补贴的

审批与发放流程



天目湖校区在当地聘用的全日制工作人员前往明故宫

校区或将军路校区开展工作，由所在单位完成考勤与审核工

作，并在财务处国内差旅管理系统或薪酬发放管理系统中申

报，费用从各单位天目湖校区行政经费中列支。

四、有关说明

（一）违反规定虚报、虚领天目湖校区工作补贴的单位

和个人，学校将视情予以处理。

（二）工作补贴补充规定：

1.学校长期派驻校区人员同时在校区承担教学任务者，

如在某个月内，授课补贴高于长期派驻人员工作补贴时，当

月按其授课补贴进行兑现。

2.校区医院在校区启用初期，医护人员不足的情况下，

从本部抽调部分医生和护理人员到天目湖校区保障医疗工

作正常开展，该部分人员补贴按照长期派驻人员标准进行发

放，至校区医院医护人员配备到位止。

3.派往校区的非长期派驻人员值班，当天值班至次日早

上交接班，按照一天计算工作补贴。

4.由学校车队派车到校区开展工作的人员，不予发放工

作补贴。

（三）授课教师补贴说明：

1.当天授课任务未满 2 课时的一般按 2 课时计；超过 2

课时的按实际课时计。



2.授课补贴每天不超过 600 元，自 2019-2020 学年第二

学期起执行。

3.晚间辅导补贴：每周补贴 1 次。

（四）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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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补贴发放
实施细则》补充规定

各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天目湖校区补贴发放工作，结合天目湖校

区工作实际，现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补贴发放

实施细则》（专题[2019]8 号《天目湖校区管理运行第六次工

作推进会纪要》附件）中的有关事宜进行补充规定：

1.非长期派出人员补贴的发放范围为：事业编制、非事

业编制人事代理人员和校聘人才派遣人员。

2.天目湖校区补贴严格执行考勤制度，校区管委会在校

内班车乘车点和各楼宇均设置线下打卡点，长期派驻人员和

非长期派出人员到达校区后务必打卡签到，未打卡者作为缺

勤处理。考勤实行月统计制度，由校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负

责汇总审核，每月 5日前完成上一月的考勤统计与审核工作。

3.长期派驻人员每月在校区打卡天数须超过当月工作

日天数的三分之二，方可领取 5000 元/月工作补贴，未达到

者按实际考勤打卡记录发放；非长期派出人员以实际考勤打

卡记录为准，发放工作补贴。

4.因寒假跨 1、2 月份，寒假期间长期派驻人员按照在

校区实际工作天数发放补贴；寒假前后的 1、2 月工作时间，

合并一个月计算，按考勤发放补贴。

5.校内各单位自行在校区组织务虚会、研讨会、工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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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党日活动等与校区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无关的工作，参

加人员不得申报校区工作补贴。

本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由人事处、天目湖

校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